
中共山东省纪委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管

理的意见（试行）

（鲁纪发[2011]19 号 2011 年 6 月 20 日）

为探索预防腐败有效途径，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廉政风险防控能力，根据中

央纪委《2012 年底前落实<工作规划>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建设工作要点》和我省《工作要点》，现就加强廉政风险

防控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要坚持从公共权力运行的重点

领域、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入手，排查廉政风险，改进监管

方式，健全内控机制，构筑制度防线，实现超前预防、全程

监管、预警防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党员干部廉洁从

政，推进山东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廉政风险

防控管理，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以规范权力运行为核心，最大程度地降低廉政

风险，增加权力运行透明度，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全方

位监控。

——坚持突出重点与整体推进相统一，既要抓重点、抓

关键，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发展；也要多层次、全方位铺开，

把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延伸到每个单位、岗位和个人。



——坚持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把廉政风险防控管理融

入到业务工作全过程，确保廉政风险防控管理与业务工作两

不误两促进。

——坚持把科技防控贯穿始终，依托电子办公、业务管

理等信息系统建立各种电子监控平台，提高风险防控的信息

化、科技化水平。

二、主要内容和方法步骤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围绕监督和制约权力

运行，全面梳理和排查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制度机制和外

部环境等方面可能引发廉政风险的问题，通过评估风险等级、

加强风险预警、制定防控措施、强化监督检查等手段，进一

步规范程序流程、完善防控机制，对预防腐败工作进行科学

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管理。在方法步骤上，重点抓好以下三

个环节：

（一）排查廉政风险点。根据部门职能、岗位职责和工

作流程，全面排查廉政风险点，为制定廉政风险防控措施奠

定基础。一是广泛宣传发动。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宣传教育，

让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廉政风险的客观存在及其现实危害

性，提高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二是梳理职

责流程。按照职权法定、权责一致的要求，全面清理和确定

岗位职责，摸清权力底数，搞好系统梳理，编制“职权目录”，

绘制权力运行内外部流程图，为搞好风险排查做好前期准备。



三是查找风险点。重点围绕决策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

权、干部人事权、财物管理权等，对每个单位、每个内设机

构、每个岗位的职责定位、法定权限和工作流程进行排查，

认真查找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制度机制和外部环境等四类

风险。岗位职责风险，是指由于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可能造

成在岗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因素；业务流程风险，

是指由于工作程序和个人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可能造成权力

失控和行为失范的因素；制度机制风险，是指由于缺乏工作

制度及工作时限、标准、质量等明确规定，可能导致行政行

为失控的因素；外部环境风险，是指行业“潜规则”对岗位

的干扰、生活圈和社交圈对个人的不利影响等因素。四是评

估风险等级。根据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小、可能造成的危害程

度，将风险等级划分为三级。一级风险是发生机率高的风险，

或者一旦发生可能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风险；二级风险是发

生机率较高的风险，或者一旦发生可能造成较为严重损害后

果的风险；三级风险是发生机率较小的风险，或者一旦发生

可能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或一定经济损失的风险。

（二）制定防控措施。针对存在的廉政风险，从单位、

内设机构、岗位“三个层次”，提出防范控制风险的具体措

施和办法，建立完善以岗位为点、程序为线、制度为面环环

相扣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一是抓好前期预防。注重从加强

党性修养、思想道德建设和制度机制层面主动做好防范，从



源头上消除可能发生不廉洁问题的隐患。完善办事公开机制

和廉政承诺制，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结合各风险点

实际，规范工作流程，制定相关程序性文件，修订完善原有

规章制度，以健全的制度和科学有效的机制遏制廉政风险的

发生。大力推行党务、政务、村务、厂务、司法和公共事业

单位办事公开，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大对重点岗位人

员定期交流或轮岗力度，防止廉政风险发生。二是实施中期

监控。根据岗位廉政风险不同等级，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

责和重点防控。针对日常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及

时进行跟踪监控，通过开展民主评议等活动，加强防控管理。

认真落实廉政谈话、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述职述廉、民主生

活会等制度，加强对公务员和其他公职人员的监督。严格执

行民主决策制度和财务审批制度，凡涉及重大事项决策、重

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事项，必须经

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三是严格后期处置。要完善查处警

诫措施，对有明显风险表现的个人及时进行纠错和训诫，防

止可能出现或正在演变的腐败问题发生。加大对廉政风险防

控管理问题的查处力度，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员领

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有关规定，从严问责，从严追究。

（三）强化监督检查。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加强廉政风

险防控管理考核与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年度考核、工作目标

考核以及惩防体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等结合



起来，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检查考核，并将检查考核结果纳

入党政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建设绩效考核评价系统。要整合监

督资源，坚持党内监督与人大、政协、政府专门机关、司法、

群众、舆论等监督有机结合，形成全方位监管网络。通过信

息监测、定期自查、上级检查、社会评议等方式，不断强化

对防控效果的监控，建立健全监督检查、考核评估、纠错整

改和责任追究等机制。对不按照规定落实廉政风险防控措施

的，采取提醒警示、谈话诫勉、责任追究等措施，及时帮助

和督促其纠正；对整改不力的，按照相关规定作出处理。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检查指导和督促落实，按照分级预警、

层次管理的原则，及时督促存在风险防控薄弱环节的单位和

个人，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化解廉政风险。

通过努力，2011 年底前，在省直、市直各部门全面推开

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2012 年，形成覆盖全省各级机关、

所有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网络，不断提升廉政风险防控

管理整体水平，进一步完善山东特色廉政风险防控管理长效

机制。

三、几点要求

（一）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管

理的重要性，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将廉政风险防控管理

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各级党委（党

组）对廉政风险防控管理负总责，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



亲自抓；要建立健全工作机构，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推

动工作顺利开展。各级惩防体系建设领导小组要搞好总体部

署，加强工作指导。

（二）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的要求，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带头查找廉政风险，

带头制定和落实防控措施，带头抓好自身和管辖范围内的廉

政风险防控管理，提升防范能力，发挥表率作用。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协助党委（党组）做好

统一思想、协调指导、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估工作。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细则，明

确责任领导、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将责任目标层层分解、

层层落实。

（三）要加强对廉政风险防控管理的调查研究，定期分

析防控机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相关

对策和措施。坚持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结合、总体要求

与行业特点相结合、完善体系与查漏补缺相结合，切实把风

险防控融入到岗位职责之中，不断增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的

实效。


